
二次供水移交管理协议 

甲方（供水企业）：确山县水务有限公司 

 

 

乙方：（业委会）： 

（物业管理机构）：    

 

为加强饮用水二次供水管理，防治二次污染，保证二次供水的水质、水压和

供水安全，保障居民身体健康和城镇供水的正常运行，                   小区，

经甲方组织竣工验收，验收合格。根据甲方和乙方沟通协商，甲方将             

小区二次供水设施移交给乙方维护管理，甲、乙双方就移交运营维护管理等事宜

达成如下一致意见，签订本协议。 

第一条移交 

1、1 移交时间：甲、乙双方应在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程验收合格 1 个月内

完成移交。 

1、2 移交内容：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将                   小区管理范

围内的生活二次供水设施移交给乙方实施统一的维护管理，移交范围包括：生活

泵房建筑物内墙及内部空间（单体泵房侧包括生活泵房建筑物整体）、生活水箱

（池）、泵房内生活供水管道及附属设施、生活水泵机电设备、生活泵房内供电

线路、仪器仪表、网络设备等涉及小区生活二次供水的所有设施。 

1、3 甲方保证移交供水企业维护管理的生活二次供水设施不存在任何权益

纠纷。 

1、4 消防泵房、消防设施设备、消防专用管网和附属设施、消防仪表及供

电线路等都属于乙方管理范围。整个消防系统、生活用途与消防用途不能有效分

离的二次供水设施也有乙方负责运行维护并保证其完好性，产生的相关费用有乙

方承担。 

1、5 乙方不得以任何名义向甲方索取费用。 

1、6 本协议生效后，除市政规划外，任何单位不得就生活二次供水设施提

出搬迁、拆除要求。 

第二条  改造验收合格后，质保期内，乙方负责生活用途二次供水设施日常

的运营管理，因设施、设备质量问题导致故障由甲方负责处理；质保期结束后，

乙方负责生活二次供水设施的维修维护及日常管理工作，质保期自生活二次供水

设施改造验收合格并经甲方、乙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算，为期两年。 

第三条  质保期内为保障居民生活用水，甲方积极配合乙方进行二次供水设

施质量问题维修清洗、消毒等，所产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 

第四条  根据《确山县二次供水管理办法》，生活用途二次供水电费由乙方

直接向供电部门支付或由乙方自行解决。 

第五条  甲方应保证已依法取得向依法移交生活二次供水设施的维护管理

所需的授权，确保所在小区业主同意本协议各项条款。 

第六条  各方职责和权利 



6、1 甲方职责 

6.1.1 依照甲乙双方协商，依法主动开展生活供水设施移交工作； 

6.1.2 对生活二次供水设施实施计划停水维修应提前 24 小时通知乙方和用户，

故障抢修停水应及时通知乙方和用户； 

6.1.3 定期通知乙方对生活水箱（池）清洗消毒并取得水质检查合格报告； 

6.1.4 质保期外，乙方未及时履行维修职责，为保障居民生活供水，甲方应

先行组织维修并向乙方申请支付相关费用，乙方应支付相关费用； 

6.1.5 接到乙方的合理诉求后，在公司服务承诺的时间内予以处理并给予及

时反馈； 

6.1.6 通过不断改进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提升供水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 

6、2 甲方的权利 

6.2.1 对移交的二次供水设施具有使用、维护、管理及更新重置的权利； 

6.2.2 质保期内维护管理和抢修抢险过程中，取得乙方配合的权利； 

6.2.3 甲方按 6.1.5 规定先行组织维修，相关费用由乙方支付。 

6、3 乙方职责 

6.3.1 做好二次供水设施的维护管理和事故抢修工作，做好二次供水设施的

维修工作，并协助甲方与小区内用户签订供水协议和交纳运行维护费用协议； 

6.3.2 负责小区内消防系统的管理、维护，保证消防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并处

于完好状态； 

6.3.3 二次供水运行电费按原渠道从物业管理费中直接向供电部门支付或自

行解决； 

6.3.4 将泵房及周边区域纳入小区物业正常的安全巡查范畴，确保泵房及水

池周边无堆放杂物、垃圾及排放污水等行为；确保泵房大门口出入畅通，无杂物

堆放；发现二次供水异常应立即通知甲方；发现人为故意破坏等违法行为，应立

即通知甲方并拨打 110 报警； 

6.3.5 做好二次供水设施的维护和事故抢修工作，做好二次供水设施的维修

工作。 

6.4 乙方权利 

6.4.1 使用安全优质自来水的权利； 

6.4.2 履行二次供水设施日常维护管理的权利； 

6.4.3 检查二次供水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和完好性的权利。 

第七条  关于二次供水设施移交之前的一切债务纠纷由乙方承担。 

第八条  因本协议引起的一切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应将纠

纷提交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 

第九条  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两份，每份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条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供水企业）：确山县水务有限公司（签章） 

 

 

乙方：（业委会）：（签章） 

（物业管理机构）：    
 

年  月  日 


